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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報導準則新訊報導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研究組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於 2022年 2月 21日至 24日召開會議。會

中討論之所有議題及初步決議摘要如下： 

相關議題：具權益特性之金融工具 

股東之裁量 

理事會討論下列金融工具之分類：具有依發行人之股東之裁量交付現

金（或以其將被分類為金融負債之方式交割）之合約義務之金融工具。 

理事會決議研擬以各項因素為判斷基礎之作法，俾協助企業於將此等

類型之金融工具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時運用判斷。此作法將提供可能因

素之例子，供企業於評估是否將股東之決定視為企業之決定時考量。為判

定企業對於金融工具是否具有無條件避免交付現金（或以其將被分類為金

融負債之方式交割）之權利，此評估係屬必要。 

相關議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0號「合併財務報表」、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 11號「聯合協議」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2號「對其他個體之權益

之揭露」之施行後檢討 

理事會決議在施行後檢討中所辨認主題之優先性並不足以將該等主

題新增至理事會 2022 年至 2026 年之進行中計畫或研究企畫之工作計畫

中。 

具體而言，理事會決議下列主題係低度優先－僅於在下次議程諮詢中

將其辨認為係優先事項時，始會處理該等主題： 

1.投資個體—屬投資個體之子公司； 

2.IFRS11範圍外之合作協議；及 

3.涉及包裹公司（corporate wrapper）之交易。 

理事會亦決議「改變投資者與被投資者間關係之交易」，以及對其他

個體之權益之揭露，係低度優先之主題。 

理事會決議，對於在施行後檢討中所辨認之其他所有主題皆不再採取

進一步行動。 

 

相關議題：費率管制活動 

範圍─判定某一管制協議是否係屬提議之範圍內 

理事會決議： 

1.再次確認草案中之下列提議： 

(1) 規定企業應將該準則適用於其所有管制資產及管制負債。 

(2) 規定該準則應適用於所有管制協議（而非僅適用於具特定法律形

式者）。 

(3) 管制資產或管制負債存在之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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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於準則中明確規定哪些管制方案係屬準則之適用範圍內或範圍

外。 

3.於準則中闡明： 

(1) 管制協議可能包含在目前管制期間外調整管制費率之可執行權

利及可執行義務。 

(2) 產生管制資產或管制負債二者之一（但未產生管制資產與管制負

債兩者）之管制協議係屬準則之範圍內。 

(3) 符合特定管制門檻時產生時間性差異之管制協議會產生管制資

產或管制負債。 

(4) 管制協議並非僅於使用企業之特定成本決定管制費率時始產生

管制資產或管制負債。 

 

範圍─管制者之定義 

理事會決議，準則會 

1.將管制者之存在作為管制資產或管制負債存在之必要條件之一部

分。 

2.將管制者定義為：「由法令授權可決定管制費率或管制費率區間之機

構」。 

3.納入指引以闡明自我管制非屬準則之適用範圍；惟就準則之目的而

言，企業或其關係人依據由法令授權之機構所監督之架構決定費率

之情況，非屬自我管制。 

 

相關議題：主要財務報表 

表達之原則及所規定主要財務報表中之單行項目 

理事會決議： 

1. 修改草案第 42 段所訂定於主要財務報表中列報單行項目之一般

原則－刪除「攸關」一詞，並改為提及對企業之收益及費損或資

產、負債及權益之可了解概述。 

2. 規定所有列報規定僅於所產生之表達不會有礙於主要財務報表提

供可了解之概述時始適用。 

3. 新增應用指引以指明於營業種類中，列報草案第 65段所訂定之項

目不太可能降低該報表對提供企業收益及費損之可了解概述之有

用性。 

4. 刪除草案第 42段中之「至少」一詞。 

5. 不再重新檢視沿用自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對

特定單行項目之規定。 

6. 不新增列報非金融資產減損之特定規定。 

7. 繼續進行將商譽與無形資產分開列報之提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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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繼續進行將所規定單行項目列報於損益表中每一受影響種類之提

議規定。 

不明定應列報於損益表之籌資種類中之任何單行項目。 

 

相關議題：維護與一致應用 

退還之可得性（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4號之修正）：計畫檢討 

理事會已完成研究以決定是否就企業評估及衡量其對剩餘提撥金之

退還之權利，發展相較於現行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4 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 19 號：確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提撥要求及其相互影響」更為

原則基礎之作法。 

理事會檢視繼續進行此計畫之前景，並認為其難以成功。因此，理事

會決議將該計畫自其工作計畫中撤銷。 

售後租回之租賃負債（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之修正）：過渡規定、

生效日及適當程序 

過渡規定 

理事會決議企業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8 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

及錯誤」之規定追溯適用該修正，且不對首次採用者提供明確之過渡豁

免。 

生效日 

理事會決議企業應於 2024 年 1 月 1 日以後開始之年度報導期間適用

該修正，並得提前適用。 

適當程序 

理事會決議無須對該修正再次徵詢意見。 

 

相關議題：第三次議程諮詢 

目前之工作計畫—對回饋意見所提議之回應 

理事會決議不對目前工作計畫中之計畫重新排定優先順序，理事會將

持續進行該等計畫，但「退還之可得性（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 14 號『國

際會計準則第 19 號：確定福利資產之限制、最低資金提撥要求及其相互

影響』之修正）」之計畫除外。 

策略方向及理事會於 2022年至 2026年各項活動間之平衡 

理事會決議在其目前工作範圍內不展開新活動，且其目前對各項主要活動

之關注程度大致不變，但：(1)小幅降低對新會計準則及會計準則重要修正

之關注程度；(2)小幅增加對數位財務報導之關注程度；並(3)小幅增加對會

計準則之可了解性及可取得性（此將間接支持會計準則之一致適用）之關

注程度。 

 

上述所有決議均為暫時性，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未來仍可能變更或修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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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決議。讀者若欲了解更詳細之內容可至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金會網站

（網址：http://www.ifrs.org）查詢。 

http://www.ifrs.org/

